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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变更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25年6月21日发出通知，并于2025年7月11日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其中，现场会议于 2025年 7月 11日（星期五）下午 14:30在公司运营中心一楼会议室召
开；2025年7月11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2025年7月11日9:15-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新宏先生通过视频通讯方式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其中，董事张新宏先生、唐英杰先生因出差通过视
频方式出席会议；董事朱明先生、王汉林先生因出差未能亲自出席会议，分别委托董事李配超
先生、施国平先生代为出席并签署相关文件。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的授权代表共344人，代表股份1,
382,412,88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0619％。

其中：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的授权代表共3人，代表股份1,306,175,312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190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41人，代表股份76,237,569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711％。

参与表决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
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及股东的授权代表共341人，代表股份
76,237,56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711％。

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的授权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逐项审议了

以下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关于取消公司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53,192,8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863％；反对28,932,

1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929％；弃权287,9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7,017,5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6724％；反对

28,932,1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9500％；弃权287,9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776％。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2、审议《关于修订、制定公司内部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股东会议事规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52,884,0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640％；反对29,004,

8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981％；弃权524,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0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6,708,7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2673％；反对

29,004,8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0454％；弃权524,0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1,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873％。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2.02《董事会议事规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52,753,3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545％；反对29,004,

8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981％；弃权65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0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6,578,0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0959％；反对

29,004,8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0454％；弃权654,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588％。

本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2.03《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52,808,52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585％；反对29,073,

7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031％；弃权530,6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1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6,633,21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1683％；反对

29,073,75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1357％；弃权530,6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1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960％。

2.04《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52,683,6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495％；反对29,076,

5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033％；弃权65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0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7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6,508,3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0045％；反对

29,076,5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1393％；弃权652,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8561％。

2.05《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52,784,87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568％；反对29,098,

3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049％；弃权52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0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6,609,56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1373％；反对

29,098,3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1679％；弃权529,7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948％。

2.06《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78,837,24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413％；反对3,055,

4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10％；弃权520,15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10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2,661,9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3099％；反对

3,055,4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0078％；弃权 520,15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0,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823％。

3、审议《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该议案适用于累积投票制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选举张新宏先生、朱明先生、翟恒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

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人员
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1/2。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3.01选举张新宏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72,475,8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81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300,5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9657%。
表决结果为当选。
3.02选举朱明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72,466,5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8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291,1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9534%。
表决结果为当选。
3.03选举翟恒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72,552,51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8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377,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0663%。
表决结果为当选。
4、审议《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该议案适用于累积投票制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选举朱雪珍女士、殷新先生、杨俊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

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经深圳证券交
易所审核无异议。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均具备担任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任职资格和能力。

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4.01选举朱雪珍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72,480,31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8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305,0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9716%。
表决结果为当选。
4.02选举殷新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72,467,0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80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6,291,6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9541%。
表决结果为当选。
4.03选举杨俊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总表决情况：
同意1,373,735,4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72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7,560,1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6180%。
表决结果为当选。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公司法律顾问上海秉文律师事务所指派居兆律师、王玉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

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以及召集人资
格合法、有效；会议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经公司参会董事签字的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秉文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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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八届董事会职工代表

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 年7月11日召开2025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取消公司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根据修
订后的《公司章程》，公司设董事会，由7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3名，职工代表董事1名。
董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或
更换，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推举并经半数以上表决通过，同意选举张思颖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职工代表董事，任期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其将与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选举产生的3名非独立董事及3名独立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上述职工代表董事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中关于董事任职的资
格和条件。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董事人数
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1/2。

特此公告。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7月11日
附：简历
张思颖：女，中国国籍，1989年12月出生，美国芝加哥康考迪亚大学工商管理硕士。现任

本公司人力资源中心总监、苏州慧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张思颖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

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
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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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在

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选举第八届董事会成员后，经全体董事一致同意豁免会议通
知时间要求，现场发出会议通知，并于2025年7月11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其中，董事张新宏、张思颖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董事朱明因出差委
托董事翟恒代为行使表决权，并签署相关文件。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公司半数
以上董事共同推举董事张新宏主持。会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
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会议以赞成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

会董事长的议案》；
决议选举张新宏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长是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为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二）会议以赞成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人
员组成的议案》；

审计委员会委员由朱雪珍、杨俊、张新宏担任，其中，朱雪珍任审计委员会主任；
提名委员会委员由杨俊、殷新、朱明担任，其中，杨俊任提名委员会主任；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由殷新、杨俊、张思颖担任，其中，殷新任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
战略委员会委员由张新宏、朱明、翟恒、张思颖、殷新担任，其中，张新宏任战略委员会主

任；
风控合规委员会委员由张新宏、翟恒、殷新担任，其中，张新宏任风控合规委员会主任。
以上各专门委员会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三）会议以赞成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

案》；
决议聘任翟恒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

日止。
上述人员的任职资格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提名委员会发表了同意的审查意

见。
（四）会议以赞成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副总经理、财务总

监的议案》；
决议聘任王振龙为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

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上述人员的任职资格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计委员会审查，提名委员会、审计委

员会均发表了同意的审查意见。
（五）会议以赞成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副总经理、董事会

秘书的议案》；
决议聘任朱雯雯为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

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朱雯雯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证书。
朱雯雯通讯方式如下：
办公电话：0512-68660622
传真：0512-68660622
电子邮箱：tzglb@goldmantis.com
联系地址：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金尚路99号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部
上述人员的任职资格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提名委员会发表了同意的审查意

见。
（六）会议以赞成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内审负责人的议

案》；
决议聘任钱萍为公司内审负责人，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之日止。
上述人员的任职资格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查，审计委员会发表了同意的审查意

见。
（七）会议以赞成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

议案》；
决议聘任王扬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之日止。
王扬通讯方式如下：
办公电话：0512-68660622
传真：0512-68660622
电子邮箱：tzglb@goldmantis.com
联系地址：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金尚路99号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部
三、备查文件1、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2、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意见；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查意见。
特此公告。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1日
附：简历
张新宏：男，中国国籍，1978年1月出生，大专学历，高级工程师，一级建造师，1999年7月

毕业于扬州市职业大学房屋建筑工程专业。曾任本公司施工分公司决算经理、核算中心副总
经理、分公司副总经理、施工分公司总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长。

张新宏先生通过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
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翟恒：男，中国国籍，1978年10月出生，长江商学院EMBA硕士。曾任苏州金螳螂园林绿
化景观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业务部经理，总裁办董事长秘
书，第七营销公司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总经理。

翟恒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
联关系，与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
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
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王振龙：男，中国国籍，1978年10月出生，中级会计师、中国注册会计师（CPA），中国人民
大学金融学硕士。历任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财务中心会计核算部高级副经理、
苏州诺金投资有限公司财务资金部总监、金棠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财务资金部总监。现任本公
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王振龙先生通过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
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朱雯雯：女，中国国籍，1983年7月出生，北京大学法律硕士，曾任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
高人民法院、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600588）、梦网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123）、万兴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300624）。现任本公司副总经
理、董事会秘书。

朱雯雯女士通过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持股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
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朱雯雯女士
已取得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钱萍：女，中国国籍，1967年11月出生，大专学历，高级会计师，注册会计师。1993年毕业
于南京理工大学财务会计专业，曾任江苏天地钢结构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审计主管、苏州金螳
螂建筑装饰有限公司审计经理、苏州金螳螂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主席、苏州金螳螂园
林绿化景观有限公司监事，本公司监事，现任本公司内审负责人，苏州金润投资有限公司监
事。

钱萍女士持有公司股票0.48万股，并通过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
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
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
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

王扬：女，中国国籍，1986年 11月出生，本科学历。2009年毕业于江苏大学财务管理专
业。历任公司证券事务专员，现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王扬女士具备担任证券事务代表的
资格，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王扬女士通过公司2024年员工持股计划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
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未曾被中国证
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其任职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证券代码：002081 证券简称：金螳螂 公告编号：2025-037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完成换届选举及聘任高级

管理人员等相关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7月11日召开了2025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6名董事，其中3名独立董事，与职工代表大会选举的1名
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2025年 7月 11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选举出公司董事长、董事会
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并聘任了高级管理人员、内审负责人及证券事务代表。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第八届董事会及各专门委员会组成
（一）董事会成员
非独立董事：张新宏先生（董事长）、朱明先生、翟恒先生
独立董事：朱雪珍女士、殷新先生、杨俊先生
职工代表董事：张思颖女士
第八届董事会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二）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下设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战略委员会、风控

合规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委员由朱雪珍女士、杨俊先生、张新宏先生担任，其中，朱雪珍女士任审计委

员会主任；
提名委员会委员由杨俊先生、殷新先生、朱明先生担任，其中，杨俊先生任提名委员会主

任；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由殷新先生、杨俊先生、张思颖女士担任，其中，殷新先生任薪酬

与考核委员会主任；
战略委员会委员由张新宏先生、朱明先生、翟恒先生、张思颖女士、殷新先生担任，其中，

张新宏先生任战略委员会主任；
风控合规委员会委员由张新宏先生、翟恒先生、殷新先生担任，其中，张新宏先生任风控

合规委员会主任。
各专门委员会任期与第八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其中，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均过半数并由独立董事担

任委员会主任，审计委员会主任朱雪珍女士为会计专业人士。
二、聘任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人员情况
总经理：翟恒先生
副总经理、财务总监：王振龙先生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朱雯雯女士
内审负责人：钱萍女士
证券事务代表：王扬女士
上述高级管理人员、内审负责人和证券事务代表任期自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八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董事会秘书朱雯雯女士及证券事务代表王扬女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

格证书，熟悉履职相关的法律法规，具备与岗位要求相应的专业胜任能力与从业经验，其任职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董事会秘书及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办公电话：0512-68660622
传真：0512-68660622
电子邮箱：tzglb@goldmantis.com
联系地址：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金尚路99号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部
三、备查文件1、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2、职工代表大会决议；3、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1日

证券代码：002603 证券简称：以岭药业 公告编号：2025-027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非公开发行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于2025年7月11日召开第八

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非公

开发行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15,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批准该议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内

容如下：

一、公司2017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 81号）核准，公司采用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发行每

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的普通股股票74,720,183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17.48元，募集资

金总额为人民币 1,306,108,798.84元，扣除承销费、保荐费等发行费用人民币 17,300,000.00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1,288,808,798.84元。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已于2017年2月22日将募集资金净额人民币1,288,808,798.84元

汇入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进行专户存储。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收款银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建设北大街支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黄河大道支行

华夏银行石家庄红旗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开发区支行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建华支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谈固支行

合计

账号

8111801012400384466
100269722158

11651000000647059
13050161200800000694
0402022429300206036
572090100100128985

金额

206,108,798.84
150,000,000.00
300,000,000.00
350,000,000.00
182,700,000.00
100,000,000.00

1,288,808,798.84
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 2017年 2月

23日出具了勤信验字【2017】第1032号《验资报告》。

二、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2025年6月30日，公司共使用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直接投入募投项目

合计91,035.17万元，其中包含2017年3月24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的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置换截至2017年2月22日预先已投入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项目的自筹资金22,394.04万元。

2025年5月26日，公司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结项及终止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对公司2017年非公

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连花清瘟系列产品产能提升项目”予以结项，终止“连花清瘟

胶囊国际注册项目”，并将上述项目的节余募集资金21,461.62万元（未包含银行存款利息收

入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及理财收益），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截至2025年6月30日，尚未使用的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余额为22,070.67万元，其中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期末余额为5,070.67万元。

截至2025年6月30日，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项目使用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化学制剂国际产业化项目

连花清瘟胶囊国际注册项目

连花清瘟系列产品产能提升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

合计

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

54,513.40
20,610.88
25,486.60
30,000.00

130,610.88

截至 2025年 6月 30日实际投入
金额

38,097.51
7,034.92

17,617.25
28,285.49
91,035.17

注：2025年5月26日，公司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对“连花清瘟系列产品产能提

升项目”予以结项，终止“连花清瘟胶囊国际注册项目”。

截至2025年6月30日，尚未使用的2017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余额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初始余额

减：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支付的募投项目资金金额

减：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加：利息收入（扣减银行手续费支出）

加：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本报告期内转回金额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期末余额

减：购买理财产品尚未赎回金额

减：定期存款尚未到期金额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期末余额

金额

69,654,592.42
3,577,825.00

235,935,830.76
565,747.76

220,000,000.00
50,706,684.42

50,706,684.42
截至2025年6月30日，2017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余额银行存储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单位名称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

以岭万洲国际制药有限
公司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
限公司

合计

募集资金存储银行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
庄黄河大道支行

华夏银行石家庄红旗支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石家庄开发区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
庄建设北大街支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岗
路支行

中国银行石家庄市黄河大道
支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
庄红旗支行

账号

100269722158
11651000000647059

13050161200800000694
8111801012400384466
8111801011400545815

101710166779
11651000000851393

截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金额

6,158,225.95

42,220,641.58
2,327,816.89

50,706,684.42
三、本次使用部分闲置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一）本次使用部分闲置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本次非公开发行项目周期较长，存在资金暂时闲置情形。经初步测算，预计化学制剂国

际产业化项目在未来12个月内有不低于15,000.00万元处于暂时闲置状态。鉴于公司发展需

要和经营规模的逐步扩大，产品研发及原材料采购等资金的投入越来越大，本着股东利益最

大化的原则，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在保证募集资金项目建设所需

资金的前提下，结合公司财务状况及生产经营需求，公司决定使用2017年非公开发行募集资

金项目部分闲置资金不超过15,0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

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2025年6月20日1年期LPR 3.0%计算，预计可节约财务费用约

450万元。

（二）本次使用部分闲置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计划

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资金需求、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公

司拟使用部分闲置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不超过15,0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

为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前公司将及时、足额将上述资金归还至募集资

金专户。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

计划没有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

股东利益的情况。

四、公司相关承诺

本次使用部分闲置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仅限于公司生产经营业务使

用，不会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

债券等的交易。

公司过去十二个月内未进行风险投资，并承诺在使用部分闲置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暂时

补充流动资金期间不进行风险投资。

五、相关批准程序及意见

1、公司 2025年 7月 11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

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2、公司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部分闲置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公司使用部分闲置非公

开发行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

划没有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

东利益的情况。公司使用部分闲置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公司董

事会审议批准，监事会已发表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表决程序合法合规。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3、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闲置非公开

发行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2日

证券代码：002603 证券简称：以岭药业 公告编号：2025-026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芪防鼻通片获得澳门中成药注册

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以岭（澳门）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澳门以岭”）收到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药物监督管理局核准签发的《中成药注册证

明书》。现就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中成药注册证明书基本内容

名称：芪防鼻通片[以岭]
注册编号：MAC-C00194
剂型：片剂

类别：非处方中成药（OTC）
中药成分：黄芪、白术、防风、辛夷、白芷、高良姜、羌活、牡丹皮、蝉蜕、乌梅、

甘草。

注册持有人：以岭（澳门）有限公司

审批结论：证明芪防鼻通片[以岭]已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注册。

二、药品的其他情况

芪防鼻通片是澳门药物监督管理局批准的第一个中成药创新药，用于治疗持续性变应性

鼻炎。其功能主治为：益气固表，健脾通窍。用于持续性变应性鼻炎改善肺脾两虚证，症见喷

嚏、流涕、鼻塞，鼻痒，自汗，恶风，神疲乏力，少气懒言，舌淡，苔白，脉浮或脉细弱。

公司拥有该药独立完整的知识产权。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主要风险提示

本次芪防鼻通片获得澳门《中成药注册证明书》，预计不会对公司近期经营业绩产生重大

影响。公司将尽快启动该产品的相关生产和销售工作。

由于药品生产和销售受政策、市场环境等因素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

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2日

证券代码：002603 证券简称：以岭药业 公告编号：2025-029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25年7月11日在公司会

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和文件于2025年7月7日以电话通知并电子邮件方式

发出。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3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3人。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高学东主

持。本次会议的召集程序、审议程序和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相关法律法规及本公司章程

的规定。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计划履行了

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章程》《募集资金

使用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本次使用部分闲置非公开发行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计划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监事会同意使用部分闲置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不超过15,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

用期限为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 个月。

表决情况：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5年7月12日

证券代码：002603 证券简称：以岭药业 公告编号：2025-028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25年7月11日在公司会

议室以现场方式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和文件于2025年7月7日以电话通知并

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9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9人，其中徐卫东、陈刚、刘

骁悍、柴振国以通讯方式参加。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吴相君主持，监事会成员、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程序、审议程序和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相关法律法规及

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决定使用部分闲置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不超过15,000万元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 个月。

表决情况：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见同日披露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5-027）。

特此公告。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7月12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参股设立证券公司暨关联交易的概述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公

司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参股设立证券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拟以

自有资金与苏州柯利达集团有限公司、软库中华金融服务有限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方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方圆证券”），方圆证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50,000万元，其中公司出资

金额为人民币29,250万元，出资占比为19.50%，为参股股东。

经方圆证券发起人协商，方圆证券股本总额拟由人民币 150,000万元调整为人民币 80,
000万元，股份总数由 150,000万股调整为 80,000万股。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和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参股设立证券公司方案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公司入股方圆证券的方案调整为以货币形式出资认购 15,600万股，出资占比为

19.50%，为参股股东。

二、终止参股设立证券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原因

鉴于该事项筹集审批时间经历的周期较长，当前市场环境与筹划初期发生了一定变化，

在综合考虑公司发展战略基础上，各发起人经友好协商、充分沟通后，决定终止设立方圆证

券，并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交撤回投资设立方圆证券的申请。

三、终止参股设立证券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5年7月1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参股设

立证券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顾益明先生、顾龙棣先生、顾佳先生、鲁崇明先生已

回避表决。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事前审议通过。该事项不涉及股份发行、也不

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该事项属于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事宜，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终止参股设立证券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影响

目前，公司各项经营活动正常，本次终止参股设立证券公司暨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对公司

主营业务发展和生产经营产生实质性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七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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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柯利达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参股设立证券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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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澜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5年7月11日向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递交了发行境外上市股份（H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

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的申请，并于同日在香港联交所网站刊登了本次发行上市的申

请资料。本次发行上市事项的相关申请资料为公司按照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以

下简称“香港证监会”）和香港联交所的要求编制和刊发，为草拟版本，且所载资料可能会适时

作出更新及修订。

鉴于本次发行上市的认购对象仅限于符合相关条件的境外投资者及依据中国相关法律

法规有权进行境外证券投资的境内合格投资者，公司将不会在境内证券交易所的网站和符合

境内监管机构规定条件的媒体上刊登该申请资料，但为使境内投资者及时了解该等申请资料

披露的本次发行上市以及公司的其他相关信息，现提供该申请资料在香港联交所网站的查询

链接供查阅：

中文：https://www1.hkexnews.hk/app/sehk/2025/107546/documents/sehk25071101002_c.pdf
英文：https://www1.hkexnews.hk/app/sehk/2025/107546/documents/sehk25071101003.pdf
需要特别予以说明的是，本公告仅为境内投资者及时了解本次发行上市的相关信息而作

出。本公告以及公司刊登于香港联交所网站的申请资料均不构成也不得视作对任何个人或

实体收购、购买或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境外上市股份（H股）的要约或要约邀请。

公司本次发行上市尚需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香港证监会和香港联交所等相关

政府机关、监管机构、证券交易所的备案、批准或核准，并需综合考虑市场情况以及其他因素

方可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与要

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澜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7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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